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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 法 會立 法 會立 法 會立 法 會 C B ( 2 ) 1 6 1 7 / 0 1 - 0 2 ( 0 8 )號 文 件號 文 件號 文 件號 文 件

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

2002 年 4 月 22 日會議

建議訂立持續性侵犯兒童罪行的資料文件

問題

由 於 公 訴 書 規 則 規 定 控 方 只 可 就 一 項 控 罪 證 明 一 項 罪 名 ， 對 在 一

段 長 時 間 內 被 性 侵 犯 的 兒 童 受 害 人 會 造 成 困 難 。 兒 童 受 害 人 或 許 可 以

描 述 被 性 侵 犯 的 性 質 ， 但 卻 無 法 精 確 地 說 明 被 侵 犯 的 次 數 、 日 期 或 每

次 被 侵 犯 時 的 情 況 。 因 此 ， 有 需 要 在 保 障 被 告 人 的 權 利 和 阻 嚇 性 侵 犯

兒 童 行 為 之 間 取 得 合 理 平 衡 。

背景

2 . 有 關 修 訂 《 刑 事 罪 行 條 例 》 (第 2 0 0 章 )， 以 訂 立 一 項 有 關 持 續 性 侵

犯 兒 童 的 新 罪 行 的 建 議 ， 原 定 於 2 0 0 1 年 7 月 向 立 法 會 提 交 。 經 諮 詢 的

各 方 都 認 同 兒 童 是 需 要 和 應 該 得 到 特 別 保 護 的 一 。

3 . 大 律 師 公 會 和 律 師 會 在 2 0 0 1 年 2 月 2 0 日 的 委 員 會 會 議 上 提 交 聯

合 意 見 書 ， 表 示 建 議 修 訂 雖 然 可 以 解 決 部 分 問 題 ， 但 也 會 衍 生 新 的 問

題 。 政 府 決 定 不 按 照 原 定 安 排 提 交 修 訂 建 議 ， 以 便 考 慮 聯 合 意 見 書 所

提 出 的 事 項 。

政府的建議

4 . 政 府 原 來 建 議 新 訂 立 的 持 續 性 侵 犯 兒 童 罪 行 ， 是 以 澳 洲 全 部 八 個

刑 事 司 法 管 轄 區 制 定 的 類 似 法 例 為 依 據 ， 特 別 是 新 南 威 爾 士 州 1 9 0 0 年

《 刑 事 法 令 》 第 6 6 E A 條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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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. 建 議 新 訂 罪 行 的 主 要 特 點 如 下 －

( a )  任 何 人 進 行 的 一 連 串 行 為 涉 及 性 侵 犯 一 名 兒 童 三 次 或 以 上 ，

每 次 在 不 同 日 期 ， 不 論 行 為 是 否 屬 同 一 性 質 或 構 成 同 一 性 罪

行 ， 均 屬 犯 罪 ；

( b )  不 論 三 次 行 為 中 任 何 次 數 在 香 港 以 外 的 地 方 發 生 ， 只 要 三 次

行 為 中 有 一 次 或 以 上 在 香 港 發 生 ， 即 屬 犯 罪 ；

( c )  控 罪 必 須 指 明 指 稱 行 為 發 生 的 時 期 ， 以 及 指 稱 在 該 一 連 串 行

為 中 所 犯 性 罪 行 的 性 質 ， 但 無 須 指 明 或 證 明 指 稱 性 罪 行 發 生

的 日 期 或 確 切 情 況 ；

( d )  法 官 或 恰 當 的 大 多 數 陪 審 團 成 員 必 須 在 無 合 理 疑 問 下 信 納 有

關 三 次 行 為 的 重 要 事 實 。 倘 若 證 據 涉 及 三 次 以 上 的 行 為 ， 陪

審 團 必 須 同 時 在 無 合 理 疑 問 下 信 納 某 三 次 行 為 ， 同 時 法 官 必

須 提 醒 陪 審 團 這 項 規 定 ；

( e )  因 建 議 的 新 罪 行 而 被 定 罪 的 刑 罰 ， 不 會 低 於 因 在 指 稱 的 一 連

串 行 為 中 觸 犯 實 際 性 罪 行 (如 強 姦 或 亂 倫 )而 被 定 罪 的 刑 罰 ；

( f )  必 須 得 到 律 政 司 司 長 同 意 ， 才 可 以 對 建 議 的 新 罪 行 提 起 法 律

程 序 。

政府對聯合意見書的回應

6 . 一 般 而 言 ， 政 府 認 為 建 議 罪 行 合 理 和 有 理 由 支 持 ， 因 為 被 告 人 不

會 因 而 有 更 容 易 被 定 罪 的 危 險 。 被 告 人 會 否 被 裁 定 罪 名 成 立 ， 視 乎 證

據 是 否 充 分 。 由 於 有 關 公 訴 書 的 規 定 要 求 嚴 格 ， 但 各 方 又 承 認 被 性 侵

犯 的 兒 童 受 害 人 往 往 無 法 精 確 地 描 述 可 能 在 一 段 長 時 間 內 持 續 發 生 的

事 件 ， 因 此 政 府 認 為 建 議 訂 立 的 罪 行 可 以 兼 顧 兩 者 ， 是 既 切 合 實 際 而

又 合 理 的 安 排 。

7 . 至 於 聯 合 意 見 書 所 提 出 的 事 項 ， 現 依 次 考 慮 如 下 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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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 言 (第 1 至 9 段 )

8 . 聯 合 意 見 書 完 全 認 同 保 障 明 顯 容 易 受 害 的 人 和 檢 控 罪 犯 的 需 要 。

政 府 不 贊 同 意 見 書 指 稱 有 “概 念 上 不 可 接 納 的 元 素 ” (第 6 段 )和 沒 有 理 據

妥 為 證 明 需 要 訂 立 新 罪 行 (第 7 段 )的 說 法 。

9 . 必 須 強 調 的 是 ， 建 議 訂 立 新 罪 行 的 目 的 並 非 純 綷 用 來 補 救 因 終 審

法 院 就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 訴  詹 漢 民  [ 1 9 9 9 ]  1  H K L R D  7 6 4 一 案 的 判 決

所 產 生 的 難 題 。

1 0 . 除 補 救 上 述 難 題 外 ， 還 旨 在 －

( a )  訂 立 一 條 全 新 的 罪 行 ； 以 及

( b )  在 檢 控 那 些 曾 在 一 段 時 間 內 性 侵 犯 兒 童 的 人 時 ， 消 除 因 現 行

《 公 訴 書 規 則 》 和 有 關 證 據 的 規 定 而 對 這 類 案 件 產 生 的 人 為

成 分 。

1 1 . 政 府 認 為 上 述 目 的 並 沒 有 任 何 “概 念 上 不 可 接 納 ”的 地 方 。 詹 漢 民

一 案 的 判 決 承 認 這 類 案 件 幾 乎 無 可 避 免 地 會 出 現 問 題 。

問 題 (第 1 0 至 1 5 段 )

1 2 . 如 果 建 議 立 法 的 目 的 只 是 為 了 補 救 因 詹 漢 民 一 案 的 判 決 而 產 生 的

問 題 ， 政 府 承 認 根 據 自 該 案 以 來 直 至 目 前 為 止 的 經 驗 ， 意 見 書 (第 1 2 段 )

表 示 有 關 問 題 並 非 不 能 克 服 的 說 法 的 確 有 理 。

1 3 . 詹 漢 民 一 案 後 ， 刑 事 檢 控 科 和 香 港 警 方 在 進 行 這 類 案 件 的 預 備 和

調 查 工 作 時 ， 參 考 了 終 審 法 院 非 常 任 法 官 梅 師 賢 爵 士 對 指 稱 在 較 短 時

間 內 干 犯 一 連 串 罪 行 所 提 出 的 意 見 。 特 別 是 在 會 見 投 訴 人 時 ， 引 用 一

些 具 體 的 參 考 點 ， 以 便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確 定 罪 行 發 生 的 日 期 或 大 約 發 生

的 日 期 ， 例 如 第 一 次 和 最 後 一 次 通 常 都 易 於 確 定 。 會 見 人 員 便 可 利 用

這 兩 個 日 期 作 為 “標 識 點 ”， 以 確 認 在 之 前 或 之 後 的 其 他 事 發 日 期 ， 然

後 按 詹 漢 民 一 案 所 建 議 的 方 法 在 公 訴 書 上 作 訴 。



4

1 4 . 政 府 本 來 認 為 這 方 法 不 夠 靈 活 和 過 於 人 為 ， 日 後 也 可 能 證 實 確 是

如 此 。 直 至 目 前 為 止 ， 並 沒 有 不 能 以 此 提 出 檢 控 或 採 用 這 個 方 法 而 失

敗 的 個 案 。 從 這 角 度 來 說 ， 有 關 問 題 是 程 序 上 的 問 題 (第 1 1 段 )。

1 5 . 不 過 ， 建 議 訂 立 新 罪 行 的 目 的 在 於 超 越 這 個 規 範 。 詹 漢 民 一 案 的

做 法 如 能 正 確 採 用 ， 確 實 可 以 提 出 檢 控 ， 但 問 題 的 根 源 並 沒 有 解 決 。

對 於 這 類 涉 及 長 時 間 的 罪 行 ， 企 圖 把 事 件 劃 分 為 不 同 部 分 ， 並 只 為 這

些 事 件 援 引 證 據 ， 完 全 是 人 為 的 做 法 。 劃 分 後 的 事 件 不 能 完 全 或 真 實

反 映 據 稱 在 整 段 期 間 所 發 生 的 事 件 的 真 貌 。

1 6 . 必 須 注 意 的 是 ， 在 已 訂 立 這 項 罪 行 的 所 有 司 法 管 轄 區 ， 都 不 是 以

“持 續 性 侵 犯 兒 童 ”罪 行 來 替 代 其 他 可 以 列 舉 的 具 體 罪 行 ， 例 如 亂 倫 、

強 姦 或 猥 褻 侵 犯 。 這 些 司 法 管 轄 區 訂 立 有 關 法 例 的 前 提 為 ： 這 是 一 項

全 新 的 罪 項 ， 旨 在 涵 蓋 某 種 非 常 具 體 的 行 為 ， 因 此 使 用 “持 續 性 罪 行 犯

人 ”一 詞 。 通 常 若 被 告 人 被 控 以 其 他 罪 行 ， 則 不 會 再 被 控 以 “持 續 性 侵

犯 兒 童 ”的 罪 行 。

1 7 . 若 提 出 指 控 的 關 鍵 ， 在 於 被 控 人 在 一 段 長 時 間 內 屢 次 對 兒 童 受 害

人 作 出 不 同 的 性 侵 犯 行 為 ， 而 又 有 需 要 人 為 地 列 出 每 項 罪 行 ， 則 訂 立

新 罪 行 的 好 處 是 可 以 減 少 在 較 短 時 間 內 須 人 為 劃 分 這 些 罪 行 而 衍 生 的

問 題 。

1 8 . 為 了 考 慮 有 關 的 意 見 書 ， 政 府 暫 停 草 擬 法 例 的 工 作 。 不 過 ， 在 澳

洲 多 個 司 法 管 轄 區 所 制 定 的 同 類 法 例 中 ， 看 來 以 新 南 威 爾 士 州 的 模 式

最 為 完 善 。

是 否 解 決 了 現 存 問 題 ？ (第 2 5 至 3 6 段 )

1 9 . 必 須 注 意 的 是 詹 漢 民 案 指 出 的 問 題 超 過 一 個 。

2 0 . 在 詹 漢 民 案 中 ， 控 方 的 論 據 是 ： 公 訴 書 上 的 控 罪 是 “樣 式 控 罪 ”，

是 許 多 罪 行 的 典 型 樣 本 控 罪 。 法 庭 裁 定 這 種 處 理 方 法 不 但 在 過 去 ， 目

前 仍 是 其 他 司 法 管 轄 區 (包 括 英 國 和 新 西 蘭 )實 際 可 行 的 做 法 。 這 向 來 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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認 為 是 有 效 的 法 律 ， 直 至 詹 漢 民 案 作 出 了 不 同 的 裁 決 ； 該 案 是 跟 隨 澳

洲 高 等 法 院 在 S  v  T h e  Q u e e n  ( 1 9 8 9 )  1 6 8  C L R  2 6 6 案 的 判 決 而 作 出 裁 決

的 。

2 1 . 在 R  v  A c c u s e d  ( C A  1 6 0 / 9 2 )  [ 1 9 9 3 ]  1  N Z L R  3 8 4 案 中 ， 新 西 蘭 上 訴

法 庭 拒 絕 跟 隨 S  v  T h e  Q u e e n 案 的 裁 決 ， 並 裁 定 如 案 中 投 訴 人 的 證 據 和

其 他 控 方 證 據 與 指 稱 的 行 為 比 較 並 不 特 別 明 確 ， 而 指 稱 行 為 是 在 一 段

頗 長 的 時 間 (例 如 為 期 一 年 或 以 上 )內 發 生 ， 則 不 會 反 對 真 正 的 樣 式 控

罪 。 法 庭 認 為 ， (第 3 8 7 頁 )假 如 以 某 人 被 指 稱 常 以 同 一 方 式 犯 罪 而 決 定

不 能 予 以 檢 控 ， 但 只 犯 一 次 或 兩 次 卻 可 被 檢 控 ， 這 會 顯 得 有 點 荒 謬 。

此 外 ， 法 庭 認 為 (第 3 9 2 頁 )公 平 審 訊 的 基 本 要 素 仍 然 存 在 。 法 院 擁 有 固

有 司 法 管 轄 權 以 阻 止 不 公 平 的 審 訊 ， 而 在 上 述 案 件 中 假 如 真 正 有 需 要

使 用 這 種 司 法 管 轄 權 ， 則 可 使 用 。 在 S  v  T h e  Q u e e n 案 中 ， B r e n n a n 法

官 (第 2 7 0 頁 )對 案 情 有 不 同 見 解 ， 他 認 為 還 需 要 保 障 “刑 法 的 執 行 ”， 以

免 受 “過 時 的 技 術 問 題 ”所 限 制 。

第 2 6 及 2 7 段

2 2 . 在 詹 漢 民 案 中 ， 建 議 的 處 理 方 法 指 出 ， 指 控 罪 行 在 一 段 較 短 時 間

內 發 生 而 罪 行 亦 充 分 明 確 ， 則 會 對 這 些 罪 行 提 出 檢 控 ， 也 確 實 提 出 檢

控 。 不 過 ， 訂 立 建 議 的 新 罪 行 的 目 的 ， 是 要 克 服 因 多 項 不 能 精 確 描 述

的 控 罪 ， 以 及 在 一 段 長 時 間 內 發 生 的 指 控 罪 行 所 引 致 的 困 難 。 在 這 些

案 件 中 ， 詹 漢 民 案 的 處 理 方 法 將 導 致 公 訴 書 內 產 生 人 為 成 分 ， 還 很 可

能 導 致 人 為 判 刑 。

第 2 8 段

2 3 . 援 引 K w o k  K a u - k a n  [ 2 0 0 0 ]  1  H K C  7 8 9 , 7 9 9 案 無 助 於 解 決 問 題 ， 因

為 上 訴 法 庭 在 該 案 中 強 調 ， 在 審 理 性 罪 行 案 件 中 ， 受 害 人 就 其 他 沒 有

在 公 訴 書 中 提 控 的 罪 行 作 供 ， 只 要 主 審 法 官 告 誡 陪 審 團 對 有 關 證 供 不

予 理 會 ， 則 審 訊 無 須 中 止 。 這 亦 無 助 於 解 釋 有 關 類 同 事 實 證 據 的 法

律 ， 令 投 訴 人 述 “某 種 行 為 ”的 做 法 變 得 恰 當 。 法 庭 仍 然 不 接 納 就 其

他 同 類 行 為 所 作 的 證 供 ， 除 非 證 供 出 於 另 一 來 源 (例 如 另 一 受 害 人 )， 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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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 關 證 據 恰 當 地 用 於 獨 立 證 明 受 害 人 的 傾 向 或 身 分 。 K w o k  K a u - k a n 案

的 案 件 批 註 第 ( 1 )段 (第 7 9 0 頁 F - I )清 晰 贊 同 詹 漢 民 案 的 處 理 方 法 。

第 3 1 段

2 4 . 以 強 姦 控 罪 來 說 ， 陪 審 團 可 以 轉 以 他 罪 裁 決 的 另 一 選 擇 是 企 圖 強

姦 罪 (除 非 有 確 實 的 補 替 控 罪 － 只 在 對 有 否 進 行 性 交 有 懷 疑 才 適 用 )。

第 3 2 及 3 3 段

2 5 . 假 如 公 訴 書 內 沒 有 提 出 補 替 控 罪 ， 則 判 刑 時 便 不 會 出 現 不 明 確 的

情 況 。 同 樣 ， 假 如 公 訴 書 內 包 含 多 項 不 同 性 質 的 指 控 ， 主 審 法 官 詢 問

陪 審 團 基 於 哪 些 指 控 作 出 裁 決 亦 是 絕 對 恰 當 的 。 相 同 的 情 況 也 見 於 例

如 謀 殺 案 的 審 訊 而 陪 審 團 裁 定 被 告 人 誤 殺 罪 名 成 立 。 陪 審 團 可 以 基 於

不 同 理 由 作 出 這 樣 的 裁 決 ， 例 如 挑 釁 、 缺 乏 意 圖 ， 而 法 官 須 判 斷 陪 審

團 是 基 於 哪 項 選 擇 作 出 裁 決 。

第 3 4 段

2 6 . 訂 立 建 議 條 例 的 前 提 ， 一 方 面 在 於 簡 化 審 訊 程 序 。 例 如 ， 一 名 受

害 人 向 政 府 投 訴 多 年 來 遭 受 了 多 項 罪 行 ， 又 能 相 當 準 確 地 描 述 每 項 罪

行 的 詳 情 ， 而 在 現 行 制 度 下 ， 要 讓 她 可 以 就 每 項 罪 行 作 供 ， 則 公 訴 書

必 須 就 每 項 罪 行 提 出 一 項 指 控 ， 以 反 映 上 述 情 況 。 假 設 一 名 受 害 人 會

這 樣 說 ， 並 實 際 上 也 說 其 父 每 逢 星 期 六 晚 上 都 與 她 性 交 。 她 所 以 記 得

是 因 為 由 於 這 一 個 原 因 她 被 禁 止 離 家 外 出 ， 每 次 都 是 如 是 。 她 還 可 以

準 確 說 出 這 是 從 她 1 3 歲 的 生 日 開 始 ， 在 她 向 警 方 投 訴 後 ， 其 父 被 逮

捕 ， 有 關 罪 行 在 她 1 8 歲 的 生 日 終 止 。 按 照 現 行 制 度 ， 受 害 人 不 能 就 對

她 作 出 有 關 行 為 的 真 實 性 質 作 供 ， 除 非 公 訴 書 所 載 的 控 罪 達 2 6 0 項 。

在 建 議 的 法 例 下 ， 則 只 須 提 一 項 控 罪 便 可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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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 否 衍 生 新 問 題 ？ (第 3 7 至 5 2 段 )

反 對 有 關 概 念 (第 3 7 至 4 1 段 )

2 7 . 政 府 強 調 ， 新 法 例 的 目 的 旨 在 訂 立 一 則 截 然 不 同 的 新 罪 項 ， 構 成

罪 項 的 要 素 是 “被 告 人 為 持 續 性 罪 行 犯 人 ”。 被 告 人 對 於 針 對 他 的 指 控

不 存 幻 想 ， 他 被 形 容 為 “持 續 性 罪 行 犯 人 ”， 這 項 指 控 是 根 據 受 害 人 在

會 面 中 所 作 的 陳 述 提 出 ， 而 有 關 陳 述 在 審 訊 前 已 送 達 給 被 告 人 。

2 8 . 訂 立 同 類 法 例 的 司 法 管 轄 區 的 情 況 ， 以 及 聯 合 意 見 書 所 提 出 的 關

注 ， 已 予 詳 細 考 慮 。

2 9 . 特 別 是 不 在 犯 罪 現 場 的 問 題 ， 在 現 行 擬 訂 公 訴 書 控 罪 的 情 況 中 存

在 。 詹 漢 民 案 和 《 公 訴 書 規 則 》 容 許 公 訴 書 內 的 控 罪 可 以 沒 有 列 明 確

實 日 期 ， 例 如 2 0 0 1 年 1 月 至 6 月 的 某 一 天 。 被 告 人 的 情 況 沒 有 較 以 前

不 利 。 被 告 人 清 楚 知 道 他 被 控 以 在 一 段 具 體 期 間 內 獨 犯 了 多 項 罪 行 。

此 外 ， 在 R  v  A c c u s e d  ( C A  1 6 0 / 9 2 )案 中 ， 新 西 蘭 上 訴 法 庭 (第 3 9 2 頁 ，

第 3 - 5 行 )表 示 ： “必 須 注 意 ， 不 在 犯 罪 現 場 的 辯 護 通 常 很 少 適 用 於 指 控

被 告 人 在 某 段 期 間 內 持 續 觸 犯 某 些 罪 行 的 案 件 中 。 ”

掩 飾 公 訴 書 載 列 過 多 控 罪 和 轉 以 他 罪 裁 決 (第 4 2 及 4 3 段 )

3 0 . 可 惜 的 是 ， 意 見 書 暗 指 那 些 負 責 就 刑 事 控 罪 提 供 法 律 意 見 和 擬 備 刑

事 控 罪 的 人 ， 會 以 不 當 和 不 專 業 的 方 式 行 事 。 然 而 ， 他 們 須 根 據 所 得 證

據 選 擇 適 當 的 控 罪 。 同 樣 地 ， 在 建 議 法 例 的 目 的 和 模 式 下 ， 如 陪 審 團 裁

定 三 項 指 稱 控 罪 成 立 ， 便 須 就 建 議 的 控 罪 作 出 有 罪 的 裁 決 。 他 們 如 未 能

信 納 ， 則 最 多 只 可 能 就 兩 項 交 替 的 實 質 罪 行 ， 作 出 有 罪 的 裁 決 。

類 同 事 實 證 據 (第 4 5 及 4 6 段 )

3 1 . 除 非 投 訴 人 多 於 一 個 ， 否 則 不 會 出 現 類 同 事 實 證 據 ， 即 使 這 樣 也

不 會 對 主 審 法 官 造 成 困 難 。 法 官 必 定 會 引 導 陪 審 團 ， 他 們 必 須 信 納

控 罪 的 罪 行 要 素 已 經 證 實 ， 才 能 就 該 罪 行 作 出 有 罪 的 裁 決 ， 而 有 關 罪

行 的 要 素 就 是 已 向 陪 審 員 界 定 的 三 項 涉 及 性 的 行 為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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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 法 管 轄 權 問 題 (第 4 7 至 4 8 段 )

3 2 . 政 府 認 為 ， 建 議 法 例 的 域 外 犯 罪 部 分 不 會 構 成 司 法 管 轄 權 問 題 。

究 竟 在 海 外 發 生 的 性 侵 犯 (例 如 父 親 在 外 地 渡 假 時 侵 犯 女 兒 )是 否 屬 於 罪

行 ， 會 由 香 港 法 律 判 定 ， 沒 有 必 要 為 決 定 司 法 管 轄 權 的 問 題 而 根 據 海

外 法 律 判 定 這 類 侵 犯 是 否 屬 於 罪 行 。 《 刑 事 罪 行 條 例 》 所 訂 的 其 他 性

罪 行 ， 包 括 第 1 1 9 和 1 2 0 條 (以 威 脅 /虛 假 藉 口 促 致 他 人 在 香 港 或 外 地 作

非 法 的 性 行 為 )， 都 是 涉 及 域 外 犯 罪 的 例 子 。 《 刑 事 司 法 管 轄 條 例 》 (第

4 6 1 條 )是 另 一 個 例 子 ， 據 該 條 例 所 訂 ， 兼 備 域 外 和 香 港 成 分 的 罪 行 (例

如 盜 竊 、 串 謀 等 罪 行 )， 可 在 香 港 進 行 審 訊 。 根 據 建 議 的 法 例 ， 至 少 要

有 一 個 構 成 罪 行 的 要 素 (所 訂 的 罪 行 要 素 共 有 三 個 )須 在 香 港 發 生 。

量 刑 所 根 據 的 事 實 (第 4 7 至 4 8 段 )

3 3 . 政 府 看 不 到 這 方 面 有 任 何 內 在 困 難 。 如 裁 決 顯 示 陪 審 團 就 這 三 次

相 同 行 為 達 成 一 致 意 見 ， 則 在 主 審 法 官 聆 聽 過 多 項 控 罪 的 指 控 並 裁 定

被 告 人 罪 名 成 立 後 ， 再 由 主 審 法 官 對 量 刑 所 根 據 的 事 實 作 出 評 估 ， 顯

然 至 為 恰 當 。 雖 然 如 此 ， 當 指 控 罪 行 性 質 不 盡 相 同 時 ， 就 可 能 須 對 這

類 案 件 作 更 加 具 體 的 調 查 ， 並 可 能 需 要 向 陪 審 團 提 問 ， 例 如 ， 如 所 有

指 控 罪 行 均 屬 強 姦 和 亂 倫 罪 行 ， 則 問 題 不 會 出 現 —但 如 涉 及 較 輕 微 的 罪

行 (如 猥 褻 侵 犯 )， 問 題 便 有 可 能 出 現 。

比 較 法 例 與 遇 到 的 問 題 (第 5 3 至 5 9 段 )

3 4 . 政 府 經 查 詢 後 ， 沒 有 發 現 訂 立 了 這 項 罪 行 的 司 法 管 轄 區 遇 到 問

題 。 政 府 更 知 悉 這 項 控 罪 在 澳 洲 新 南 威 爾 士 州 和 澳 洲 所 有 其 他 各 州 得

到 適 當 和 有 效 的 引 用 。 建 議 的 法 例 是 以 澳 洲 新 南 威 爾 士 州 所 訂 的 控 罪

作 為 依 據 的 。

3 5 . 澳 洲 昆 士 蘭 州 的 法 例 與 新 南 威 爾 士 州 的 法 例 有 所 不 同 。 昆 士 蘭 州

的 法 例 ， 容 許 控 方 在 同 一 份 公 訴 書 內 除 了 就 向 同 一 受 害 人 所 犯 的 罪 行

提 出 其 他 明 確 控 罪 外 ， 還 可 以 提 出 這 項 控 罪 。 K e m p 和 K B T 的 案 件 涉

及 昆 士 蘭 州 的 法 例 。 K e m p 一 案 的 根 本 問 題 ， 是 主 審 法 官 未 能 給 予 正 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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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引 導 ， 以 免 陪 審 團 因 被 告 人 被 裁 定 犯 了 持 續 性 侵 犯 罪 行 而 以 此 作 為

指 標 ， 顯 示 被 告 人 有 犯 其 他 控 罪 的 傾 向 。 K B T 一 案 的 問 題 是 ， 主 審 法

官 沒 有 就 法 例 訂 明 作 出 有 罪 裁 決 的 先 決 條 件 ， 給 予 陪 審 團 正 確 的 引

導 。

政府現時的立場

3 6 . 政 府 關 注 聯 合 意 見 書 內 提 出 的 意 見 ， 並 作 出 上 述 考 慮 。 不 過 ， 政

府 不 同 意 建 議 的 法 例 會 大 大 改 變 這 方 面 的 實 體 法 律 。 訂 立 了 這 項 新 罪

行 後 ， 被 告 人 權 益 所 獲 得 的 保 障 ， 會 與 詹 漢 民 一 案 所 採 用 的 處 理 方 法

相 同 ， 包 括 需 要 有 足 夠 的 證 據 ， 以 及 法 庭 有 責 任 確 保 被 告 人 在 所 有 法

律 程 序 中 得 到 公 平 對 待 。

3 7 . 詹 漢 民 一 案 的 處 理 方 法 雖 然 至 今 沒 有 衍 生 問 題 ， 但 卻 不 能 為 兒 童

提 供 全 面 保 護 。 因 此 ， 我 們 認 為 有 需 要 制 定 法 例 ， 以 便 可 以 提 出 如 實

反 映 被 告 人 的 具 體 行 為 (即 在 一 段 相 當 長 的 時 間 內 持 續 性 侵 犯 一 名 兒 童 )

的 控 罪 ， 並 容 許 援 引 適 當 而 確 實 相 關 的 證 據 ， 以 證 明 該 項 控 罪 。

3 8 . 政 府 也 許 宜 就 公 訴 書 是 否 只 可 以 或 只 應 該 列 載 一 項 控 罪 的 問 題 ，

再 作 探 討 ， 而 且 也 許 有 需 要 考 慮 各 項 指 控 所 涉 的 罪 行 因 嚴 重 程 度 不 同

而 引 起 的 量 刑 問 題 。

3 9 . 政 府 亦 擬 考 慮 應 否 修 訂 《 證 據 條 例 》 或 《 公 訴 書 規 則 》 ， 以 確 保

投 訴 人 的 證 據 可 以 恰 當 而 全 面 地 提 交 陪 審 團 審 閱 ， 而 不 會 導 致 審 訊 中

止 的 情 況 。

律 政 司

法 律 政 策 科

2 0 0 2 年 4 月

# 5 0 3 5 7


